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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避免民眾陷入恐慌；其次，政府單位應加強氰化鉀等毒性

物質的管理機制，並加強對走私偷渡等查緝工作，以期亡羊

補牢；最後，檢調以及政府環保主管單位應立即加以清查來

源以及流向，並應追查已經流入市面的毒魚的流向，避免毒

魚漁獲再流向周遭如彰化、雲林、台南等縣市，以避免傷害

更形擴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統合所屬單位，於嘉義東石鄉破獲毒魚集團，查扣毒魚漁獲 232 公

斤，並起出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氰化鉀 1,075 公斤。在本案中，嫌犯是利用海水漲潮，以垂

直水流方式佈網後，再將氰化鉀投入海中，再將昏迷浮的魚類打撈之後販售給魚貨中盤商

，中盤商再販售給不知道的漁販與消費者，據了解可能已經至少有 2 萬斤的毒魚流入市面

與餐廳。為此，政府相關單位應即公布詳細案情，以避免民眾過於驚慌。 

二、據了解，氰化鉀在毒性化學物質分類當中，屬於第三類急毒性物質，如一經暴露就將立即

危害人體健康或生命，包括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使用、貯存與廢棄，依法都應取得許可證

、登記文件以及核可文件，並且應依規定設置專責人員，年運作量達 100 公噸以上者更需

在每個月 10 日以前提出申報，如果發生洩漏、運送污染事故應於 1 個小時內通報，如果發

生運送事故則應在 2 小時指派專業應變人員到場。在如此縝密的規定之下，本案仍然起出

1,075 公斤氰化鉀，顯見不是政府單位的管理機制出了問題，就是警政、海巡、以及檢調單

位走私偷渡的防制出現漏洞。因此，政府單位應加強氰化鉀等毒性物質的管理機制，並加

強對走私偷渡等查緝工作，以期亡羊補牢。 

三、而本案嫌犯只顧自己私利的行為，不但將造成環境嚴重污染，也置民眾的生命與身體健康

於不顧。爰要求政府單位除應加強稽查氰化鉀的生產、儲存、使用與運送等流程，以期儘

速查出本案氰化鉀的來源與流向外，並儘速查清毒魚漁獲流向，避免流往周遭如彰化、雲

林、台南等縣市，以避免傷害更形擴大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設有 26 個

科別共 86 位醫師，截至目前已有 11 位醫師離職，邇來又有 2
位醫師遞出辭呈，板橋院區醫師人力嚴重流失。再加上院內

唯一麻醉科醫師又因案遭衛生署停業一個月，導致該院外科

手術完全停擺。且板橋院區僅 99 個病床，對滿足板橋地區民

眾住院需求助益有限，可見該院區無論在病房數量、醫師人

力皆不足以肩負區域醫院之責任，本席要求衛生署務必盡力

敦促新北市政府重新檢討板橋院區之後續經營效益與醫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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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配置，並於三個月內研議板橋院區轉型方案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設有外科、內科、家醫科、婦產科、耳鼻喉科、骨科、泌尿科

等 26 種科別，共有 86 名醫師為病患服務。但截至目前為止，已有 11 位醫師離職，再加上

近來又有 2 位醫師提出辭呈欲另謀高就，累計離職人數已增加到 13 人，醫師人力嚴重流失

。再加上院內唯一麻醉科醫師又因案遭衛生署停業一個月，導致外科手術無法進行，無論

對病患權益與醫院經營均造成重大影響。 

二、且該院區目前僅 99 個病床，無法滿足板橋地區民眾住院需求，民眾如遇疾病重症需住院，

大多前往三重院區或附近的亞東、雙和醫院。在交通時間上，若開車到三重院區或雙和醫

院車程約 30 分鐘，而亞東醫院則需 15 分鐘，交通方式與時程尚在民眾可接受範圍內，因

此板橋院區往往非病患就醫首選，可見該院區無論在病房、病患數量、醫師人力等皆不足

以肩負區域醫院之重責大任。 

三、爰此，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功能不彰，實有檢討轉型之必要。針對該院區轉型問題

，新北市議員數次要求新北市政府進行檢討並提出方案，無奈新北市府至今無任何積極作

為。本席認為板橋院區可朝下列方向轉型，第一，減少設置科別。目前板橋院區共有 26 類

科別，其中光內科便細分為一般、消化、神經、胸腔、腎臟、心臟內科，以及新陳代謝、

風濕免疫等 8 種科別，目前醫師人力不足、病人數量有限的情況下，應考慮減少門診科別

。第二，轉型為長期照護機構，不但滿足日益增加的長照需求，也避免板橋院區成為功能

不彰的「蚊子醫院」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台灣銀行發行一英兩龍年彩色銀幣廣

告宣稱全球發行限量一萬枚，惟實際發行量十七萬枚乙事，

嚴重違反公平交易法，欺騙消費者，並牴觸金融機構應謹守

誠信的最高原則，嚴重破壞金融秩序，本席建議應予嚴格懲

治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1 年 5 月 23 日裁定台灣銀行發行 1 英兩龍年彩色銀幣，網站上

宣稱全球限量 1 萬枚，實際發行數量卻達 17 萬枚，引起消費者的誤會，因此處新台幣 15

萬元罰鍰。 

二、台灣銀行謊稱發行銀幣數量乙事，除違反公平交易法，更牴觸金融機構應謹守誠信的最高

原則，嚴重破壞金融秩序。事後還表示「發行量並非決定商品價值的首要因素」，但商品


